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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字比较句和“比”字句的结构和功能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于”字比较句的句法结构和成分比 

较单一，语义语用功能较为狭窄；“比”字句对各种复杂句法结构的容纳性强，语义语用表达功能更加灵活多样；它 

们在现代汉语中的语体分布也不一致。两种比较句各有独 自的语义语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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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ierence between Comparative Sentence Structure 

of“yu”(于)and Sentence Structure 10f“bi”(比) 

HU Bin—bin 

(College of Literature，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2 1，China) 

Abstract： A comparison between comparative sentence structure of“yu”(于 )and sentence structure of 

“bi”(比 )shows that the former is comparatively single in structure and component and fixed in semantic and prag— 

matic function，while the latter is comparatively complex in structure and component and flexible in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unction．Moreover，in modern Chinese，they have different styles．However，these two sentences have 

their own semantic and pragmatic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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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_fP T． n e 

“比”字句“x比 Yw”是现代汉语中最为常见 

的比较句式。除此之外，“于”字句“XW 于 Y”也可 

用于比较，它的语义成分同“比”字句一样，句法上 

都有前段、中段、后段二三个构成部分，语义上都有比 

较前项、比较后项和比较结果(结果项)三种基本语 

义成分，它们的主要功能是表示差比，有时，都可以 

用于表示比拟。在很多情况下，“比”字句同“于”字 

句可以互相变换，而语义基本相同。例如： 

(1)她的演唱水平比其他参赛选手明显要高。 

一一她的演喁水平明显要高于参赛的其他选手。 

(2)今年的庄稼长势好于前几年。一一今年的 

庄稼长势比前几年好。 

(3)自以为他的文章是前无古人无后来者五百 

年难遇一篇，其实臭于粪土。一一 自以为他的文章 

是前无古人无后来者五百年难遇一篇，其实比粪土 

还臭。 

例(1)、(2)表示差比；例(3)表示比拟，两个比较项 

是比喻关系。但表比较的“于”字句同“比”字句也 

还存在较大的差别。鉴于“比”字句的研究成果较 

多，“于”字句研究薄弱，我们以“于”字句为立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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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对它们的差别进行分析。 

一 “于”字句的句法分析及其与“比”字句的差异 

尽管表比较的“于”字句和“比”字句都是三段 

式结构，但其比较后项和结论项语序安排却不相同： 

“于”字句的结果项居中，比较后项位于句末；“比” 

字句是比较后项居中，结果项位于句末。另外，介宾 

结构在句子中的句法功能也不相同：“于 Y”位于谓 

语中心后面作补语，而“比Y”位于谓语中心前面作 

状语。 

从结果项的构成情况来看，“于”字句的结果项 

主要由形容词构成，而且主要是单音节的形容词和 

个别动词如“过、胜”等，而双音节形容词、动词基本 

上不能进入结果项。相比之下，“比”字句结论项却 

不受音节的限制，词性要求也不如“于”字句严格， 

除了形容词外，一些心理动词、性状动词、关系动词、 

表数量增减的述补式变化动词等也能够顺利进入。 

例如： 

(4)茶花比那桃花红。一 茶花红于那桃花。 

(5)茶花比桃花漂亮一茶花漂亮于桃花。 

(6)妹妹比姐姐更喜欢打扮。一 妹妹更喜欢 

打扮于姐姐。 

(7)今年的招生人数比去年增加了。一 今年 

的招生人数增加于去年。 

任海波把“比”字句的结论项分为 4大类 13种 

组合方式[1]，可见“比”字句结果项的结构类型和构 

造十分复杂。而“于”字句结果项的句法结构却 比 

较简单，如果谓语中心前面有表示比较级的程度副 

词如“更、更加”等，复杂结构如状中类“Aux·V”、 

“A·V”，述补类“V·A”、“A·Q”，连谓类“VP。+ 

VP2”，重动类、动宾类“V得 A／V趋+O”、“V+A· 

O”等结构都不能进入“于”字比较句。如： 

(8)你比他更应该来。一 你更应该来于他。 

(9)你比他唱得好。一 你唱得好于他。 

(10)他比你先到达 目的地。一 他先到达 目 

的地于你。一他先于你到达目的地。 

(11)我比你更咽不下这 口气。一 我更咽不 

下这口气于你。 

(12)他 比你更有资格发言。 

发言于你。 

二 “于”字句的语义分析及其与“比”字句的差异 

马建忠把比较范畴分为平比、差 比和极 比三 

类 。吕叔湘曾经把比较范畴分为异同和高下两 

大类，异同类又可以分为相同和相异(不同)两类， 

高下类可以分为胜过 、不及、均齐、尤最等小类l3]。 

其中的等同相当于马氏所说的平比句，胜过和不及 

包含于差比句，尤最相当于极比句。“于”字句和 

“比”字句主要表示差比意义，这是它们的相同之 

处。但它们的语义功能同中又有异。先看下面两个 

例句： 

(13)不要老夸我，我做得很不够，比你们不如。 

一  我做得很不够，不如于你们。 

(14)你要凶，我比你更凶。一 你要凶，我更 

凶于你。 

(15)今年全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比去年提高 

了百分之二十。一 今年全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提 

高于去年百分之二十。 

(16)这种卑鄙行为同于盗贼，实在令人不齿。 

一  这种卑鄙行为比盗贼同，实在令人不齿。 

(17)开学伊始，整个校园呈现出一派异于往日 

的新气象。一 开学伊始，整个校园呈现出比往 日 

迥异的新气象。 

上面5个例句，前面 3例是“比”字句，都不能变换 

成“于”字句。例(13)表示不及；例(14)在形容词前 

有“更”，这是含有预设“Yw，x更 w”的比较(绝对 

比较)；例(15)表示数量增减。这说明“比”字句在 

表示不及、绝对比较、数量增减等语义时具有独特功 

能。而后面两例的“于”字句，也不能变换成“比”字 

句，原因在于这里的“于”字句都是表示异同比较 

的，这说明“于”字句除了表示高下类差比意义以 

外，还可以表示异同类比较意义，而现代汉语“比” 

字句的基本语义不表示异同比较，因而不能容纳表 

示异同意义的词语“同、异”等。 

上述情况表明，“比”字句和“于”字比较句有一 

定的语义互补性。另外，“比”字句结论项对复杂结 

构的强容纳性说明，它不仅适用于性状比较，还适用 

于动作比较；而“于”字句一般仅限于性状比较。 

他更有资格 三 “于”字句的语用分析及其与“比”字句的差异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表比较的“于”字句， 

结果项的成分和结构类型相对较为简单，而“比”字 

句的结果项却体现出较大的灵活性和兼容性。 

(一)“于”字句和“比”字句的语体分布差异 

语言学界一般将语体分为 口语和书面语两大 

类，书面语又分为科学、艺术、政论、事务四类语体。 

为了更好地说明“比”字句和“于”字句这两种比较 



2009年第6期 胡斌彬 “于”字比较句和“比”字句的差别 l17 

句的语体分布差异，我们利用语料库对五类语体进 行了检索，见表 l。 

表 l “于”字句和“比”字句的语体分布比较 

从统计结果看，“比”字句和“于”字句在小说和 

法律文本中的对比非常鲜明。 

法律法规中“于”字句的使用频率占绝对优势。 

进入结果项的均是结构简单的成分，如“先、后、优、 

高、优先”等。例如： 

(18)转让抵押物的价款明显低于其价值的，抵 

押权人可以要求抵押人提供相应的担保。(《中华 

人民共和圉担保法》第四十九条，1995) 

(19)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 

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期限的二分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1997修订) 

(20)由于船舶灭失得到的保险赔偿，抵押权人 

有权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商法》第二十条，1982) 

这是南于法律语言简明准确、庄重严肃，因此，“于” 

字句作为一种古雅而简洁的比较句式适合在该类语 

体巾使用。而“比”字句在 34部法律文献中只出现 

了2例，限于句中某一部分结构复杂或结果项为动 

词，不适合用“于”字句的情况： 

(21)一项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比 

前已经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技术上先 

进，其实施又有赖于前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施 

的，专利局根据后一专利权人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 

前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强制许可。(《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第五十 条，1984) 

(22)交货时间比合同规定提前而需方不同意 

接货的，可以拒收。(《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 

十七条，1984) 

文艺语体中，“比”字句频率远远高于“于”字 

句，在口语、政论、科技语体中，“比”字句使用频率 

均比“于”字句高出约一倍以上。究其原因，我们认 

为有以下几点：一是“比”字句是汉语史上后起的句 

式，口语色彩较浓；二是如前所述，“比”字句对各种 

复杂结构和动词性结构都具有很强的兼容性，适合 

表达多种比较意义；三是“比”字句还有各种变体格 

式，如“X比起 Y来，W”、“X和 Y相比，w”、“相比 

之下，X(Y)w”等格式，使“比”字句的语义语用表 

达更加灵活多样 。“比”字句的这些特点使它具 

有无比的优越性，因而在现代汉语中成为最为普遍 

的比较句式。 

(二)“于”字句和“比”字句的主述结构以及表 

达 重心 

“于”字句和“比”字句的主位都是比较主体 x， 

而述位结构就不同了，前者是“w于 Y”，后者是“比 

YW”。根据汉语句子的信息安排原则，句子的新信 

息一般位于述位部分，它是句子的表达重心，而位于 

句尾的信息又常常是句子的焦点所在。“于”字句 

和“比”字句述位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其信息焦点不 

同。“于”字句的焦点信息是句尾 Y。例如： 

(23)佛教诸神中，最受中国民间崇信的莫过于 

观音菩萨。(阴华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 

(24)民问的地狱观念有些类似于西方的末 日 

审判，设阴司地狱是为了惩处作恶多端的人。(阴 

华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 

例(23)的述位结构是“莫过于观音菩萨”，焦点信息 

是“观音菩萨”，是句子的表达重心。例(24)的述位 

结构是“类似于西方的末 El审判”，焦点信息为“西 

方的末日审判”。而“比”字句的常规焦点一般落在 

结果项 w 的身上，如“小李比小张高”，语义重心为 

“高”。因此，“于”字句尽管有自身的缺陷，但当要 

突显Y时，它就成了最佳的备选句式。 再如： 

(25)阿芳展开幻想的翅膀，对未来有许多美丽 

的梦，所以求名重于求利。(李囝文《危楼纪事》) 

这几个例子都不宜变换为“比”字句，这是冈为“于” 

字句的焦点为句末的 Y，可以起到强调 Y的作用。 

另外，现代汉语中的“于”字句常用于“不亚于”、“莫 

过于”、“大于”、“等于”等结构中，而这些结构在现 

代汉语几乎凝固成固定结构甚至成词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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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我把那副麻将牌审视了一番，果然做得不 

亚于我惊叹的那一副。(朱春雨《陪乐》) 

(27)最灰溜溜的莫过于范大妈了，她终于明 

白，天赋神权也好，优越感也好，左边面孔上那股凌 

人之势也好，只不过是她的影子罢了。(李国文《危 

楼纪事》) 

这些情况说明“于”字句在现代汉语中还具有 
一

定的语用价值，不能完全为“比”字句所取代，两 

者在语用功能上也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黄晓惠指出：“于”字句是通行于古汉语的差比 

句，明代以后，“于”字差比句明显衰减，在清代则完 

全衰落了；而汉魏六朝时出现的“x比YW”格式使 

用频率在汉语史上缓慢增长，明清时期远远超过了 

“于”字句从而占据了差比语义范畴，“比”字句由最 

初的表示泛比(包含平比、差比和极比)演变为专表 

差比 。不过，从语料来看，“于”字句在现代汉语 

中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使用于一定的范围内。能 

够进入“于”字句的 w 的词性成分和结构类型相对 

简单，一般为单音节形容词，限于表达异同比较和较 

为单纯的差比语义，语用上有凸显比较后项 Y的作 

+ ”+ “+ 一—- ”+  —· “— ”+ 一十 “+ ”—· “+ 一+  

(上接第1l4页) 

注 释 ： 

①七套教材及相应页码分别为：朱星《古代汉语》(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58页)；许嘉璐《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年版第75页)；解惠全《古代汉语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 

版第 131页)；宋学农《古代汉语教程》(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版第 161页)；王世贤《新型古代汉语》(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 

132页)；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 90页)；周本淳 

《古代汉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93页)。 

②同本教材第249页的相关解说为：“反连的两个意义相反的词如 

果经常结合在一起使用，便逐渐凝固成为一个词，即所谓偏义复 

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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